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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疏浚与吹填工程质量检验标准》 

(JTJ 324—2006)的通知

交水发〔2006〕68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厅(委),上海市港口管理局，长江、珠江航务管理

局，长江口航道管理局，有关企事业单位：

由我部组织中国水运建设行业协会和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等单位 

修订完成的《疏浚与吹填工程质量检验标准》业经审查通过，已被批准为强制 

性行业标准，编号为JTJ324—2006,自2007年6月1日起施行。《疏浚工程质 

量检验评定标准》(JTJ 324—96)同时废止。

本标准的第4.1.6条、第4.2.2条、第4.2,3条、第4.2.5条、第4.3.1条、 

第4.3.2条、第4.4.1条、第4.4.2条和第5.2.2条的黑体字部分为强制性条  

文，与建设部发布的《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水运工程部分)》(建标  

〔2002〕273号〕具有同等效力。

《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水运工程部分)》(建标〔2002〕273号)中《疏 

浚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JTJ324—96)的强制性条文同时废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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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订 说 明

本标准是在《疏浚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JTJ 324—96)的基 

础上，通过深入地调查研究，总结我国近年来疏浚与吹填工程质量 

检验的实践经验，广泛征求有关单位和专家的意见，并结合我国疏 

浚业的现状和发展需要编制而成。主要包括基建性疏浚工程质量 

检验、维护性疏浚工程质量检验、吹填及围埝工程质量检验等技术 

内容。

本标准的主编单位为中国水运建设行业协会和中交天津航道 

局有限公司，参加单位为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中交广州航道 

局有限公司、长江航道局、交通部长江航务管理局、天津港(集团) 

有限公司和中交天津港航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疏浚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JTJ324—96) 自发布实施以 

来，为控制疏浚工程质量、加强质量管理和提高综合经济效益发挥 

了重要作用。随着我国疏浚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水运工程建设管理 

体制的改革，《疏浚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JTJ324—96)已不能 

适应水运工程建设的需要，为此交通部水运司组织中国水运建设 

行业协会和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等单位对该标准进行了 

修订。

本标准第4.1.6条、第4.2.2条、第4.2.3条、第4.2.5条、第 

4.3.1条、第4.3.2条、第4.4.1条、第4.4.2条和第5.2.2条的黑 

体字部分为强制性条文，与建设部发布的《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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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水运工程部分)》(建标[2002]273号)具有同等效力，必须

严格 执行。

本标准共分6章和6个附录，并附条文说明。编写组人员分 

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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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周传琦  柳惠青  刘  欣

2  术语：陈  志  柳惠青

3  基本规定：章 渝  刘树东

4  基建性疏浚工程质量检验：史美祥  刘一农  陈  志 

潘永和

5  维护性疏浚工程质量检验：张晏方  刘一农  陈  志 

潘永和

6  吹填及围埝工程质量检验：潘永和  周传琦

附录 A    刘一农

附录 B    高伟

附录 C   刘树东

附录 D    沈达怡 刘瑞祥

附录E    张晏方 刘一农

附录 F   柳惠青

本标准于2006年9月15日通过部审，于2006年12月7日发 

布，自2007年6月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交通部水运司负责管理和解释。请各单位在执行过 

程中，将发现的问题和意见及时函告交通部水运司(地址：北京市 

建国门内大街11号，交通部水运司工程技术处，邮政编码： 

100736)和本标准管理组(地址：北京市安定门外大街183号京宝 

花园 M805,中国水运建设行业协会，邮政编码：100011),以便再修 

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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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 总    则

1.0.1 为统一疏浚与吹填工程质量检验标准和方法，控制疏浚与 

吹填工程质量，提高经济效益，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港口和航道的疏浚与吹填工程质量检验，其 

他疏浚与吹填工程的质量检验可参照执行。以疏浚土弃土为目的 

的吹填不适用本标准。港口水工建筑物基槽开挖工程的质量检验 

应执行现行行业标准《港口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JTJ221)。

1.0.3  疏浚与吹填工程的质量检验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尚 

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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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基建性疏浚工程

新建、改建、扩建的港口、航道及改善靠泊、航行条件的疏浚 

工程。

2.0.2 维护性疏浚工程

维护或恢复某一指定水域原定尺度的疏浚工程。 

2.0.3 一次性维护疏浚工程

恢复某一指定水域原定尺度的一次性疏浚工程。 

2.0.4  吹填工程

使用挖泥船挖取泥沙并通过排泥管线输送到指定地点的 

工程。

2.0.5  疏浚水域

需要疏浚的设计通航水域、设计停泊水域及边坡水域。 

2.0.6 设计通航水域

港池、航道及船舶回转区设计底边线以内的水域。 

2.0.7 设计停泊水域

泊位和锚地设计底边线以内的水域。

2.0.8  边缘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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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通航水域或设计停泊水域中边缘部分的水域。单向航道 

的边缘水域为两侧底边线内各1/6航道底宽的水域；双向航道的 

边缘水域为两侧底边线内各1/12航道底宽的水域；港池及其他设 

计通航水域的边缘水域为底边线以内各1/2设计船舶型宽的 

水域。

2.0.9  中部水域

设计通航水域或设计停泊水域中扣除边缘水域后的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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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浅点

疏浚后水深图上通航水域、停泊水域内高程高于设计底高程 

的测点。

2.0.11 浅值

浅点高程高于设计底高程的数值。

2.0.12 超深点

疏浚后水深图上通航水域、停泊水域内高程低于设计底高程 

的测点。

2.0.13 平均超深值

设计通航水域、停泊水域的疏浚范围内，疏浚后平均高程低于 

设计底高程的数值。

2.0.14 平均超宽值

设计通航水域、停泊水域的疏浚范围内，疏浚后设计底高程处 

超挖宽度的平均值。

2.0.15 底质

设计底高程处的原状土质。

2.0.16 硬底质

风化岩、碎石、卵石、标准贯入击数大于30的砂性土或标准贯 

入击数大于15的粘性土。

2.0.17 中等底质

标准贯入击数大于10、小于等于30的砂性土或标准贯入击数 

大于6、小于等于15的粘性土。

2.0.18 软底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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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贯入击数小于等于10的砂性土或标准贯入击数小于等 

于6的粘性土。

2.0.19 平均超填高度

吹填工程竣工时的平均高程高于设计吹填高程的数值。 

2.0.20 吹填高程偏差值

吹填工程竣工图上，各测点高程与其设计吹填高程之差值，正 

值表示超填，负值表示欠填。正负值中绝对值最大者称为吹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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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最大偏差值。

2.0.21 数字化测量

通过数字化测量仪器获取测量要素的空间地理信息，实现数 

据处理、编辑和成图自动化，以电子数据形式存储测量成果的测绘 

作业方式。

2.0.22 浮泥层

介于水体与河底或海底之间，由絮凝状淤泥组成，具有特定的 

流变特性的淤泥层。

2.0.23  围埝

以存放吹填土为目的围绕吹填区修筑的构筑物。 

2.0.24  永久性围埝

起永久建筑物作用而长期保存的围埝。

2.0.25 临时性围埝

仅为施工期吹填土的存放而修筑的围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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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 本 规 定

3.1  单位工程的划分

3.1.1 疏浚工程单位工程的划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3.1.1.1 疏浚工程可按不同的工程类型、使用功能和不同的设 

计要求划分单位工程。

3.1.1.2 分期实施的疏浚工程可按施工阶段划分单位工程。

3.1.1.3 航道疏浚长度较长或工程量较大的疏浚工程，可根据 

工程的具体情况按标段或节点要求划分单位工程。

3.1.1.4 内河航道同一河段内，二个及以上工程量较小的疏浚 

工程，可合并为一个单位工程。

3.1.2  吹填工程可按不同使用功能、不同设计要求或不同的区域 

划分单位工程。围埝可划分为独立的单位工程。

3.2 单位工程质量检验程序

3.2.1 建设单位应在开工前组织监理单位和施工单位确定单位 

工程的划分，并应送质量监督机构备案。

3.1.1.1
3.1.1.2
3.1.1.3
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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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基建性疏浚工程和一次性维护疏浚工程的质量检验应在 

单位工程完工后及时进行，质量检验程序应满足下列要求：

(1)施工单位组织自检，必要时有关各方参加测量和检查。施 

工单位填写“基建性疏浚工程和一次性维护疏浚工程质量检验成 

果表”(附录 A)、“挖岩与炸礁清渣工程质量检验成果表”(附录A)  
和“疏浚工程质量检验资料核定表”(附录 B);

(2)施工单位自检完成后，将有关资料提交监理单位审查，监 

理单位抽样检查并签署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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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监理单位审查并签署意见后，由建设单位组织审核，并提 

交工程质量监督机构鉴定。

3.2.3 沿海常年维护性疏浚工程的质量检验程序应满足下列 

要求：

(1)施工单位在报告期内按规定的频次组织自检，填写“沿海 

常年维护性疏浚工程质量检验表”(附录A),并提出自检意见；

(2)施工单位自检完成后，将有关资料提交监理单位签认，并 

由使用管理部门确认；

(3)在报告期结束后，施工单位根据报告期内历次检验的内容 

填写“沿海常年维护性疏浚工程质量检验成果表”(附录 A), 计算 

通航水深保证率，计算方法见附录C;

(4)施工单位将有关资料提交使用管理部门或监理单位审核， 

并由使用管理部门或监理单位提出质量审核意见。

3.2.4  内河常年维护性疏浚工程的质量检验程序应满足下列

要求：

(1)使用管理部门委托有关单位在报告期内按规定的频次进 

行水深测量或根据维护工作需要进行水深测报，并填写“内河常年 

维护性疏浚工程质量检验表”(附录 A);

(2)在报告期结束后，施工单位根据报告期内历次检验的内容 

填写“内河常年维护性疏浚工程质量检验成果表”(附录 A), 计算 

报告期内维护标准水深保证率，计算方法见附录C;

(3)施工单位将有关资料提交使用管理部门或监理单位审核， 

并由使用管理部门或监理单位提出质量审核意见。

3.2.5 吹填工程和围埝工程的质量检验应在单位工程完工后及 

时进行，质量检验程序应满足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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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施工单位组织自检，填写“吹填工程质量检验成果表”(附 

录 A)、“围埝工程质量检验成果表”(附录A) 和“吹填工程质量检 

验资料核定表”(附录 B);

(2)施工单位自检完成后，将有关资料提交监理单位审查，监 

理单位抽样检查并签署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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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围埝工程的隐蔽工程，在下一道工序施工前，由施工单位 

进行自检，并经监理单位签认后方可进行下一道工序施工。

(4)监理单位审查并签署意见后，由建设单位组织审核，并提 

交工程质量监督机构鉴定。

3.2.6 疏浚工程单位工程完工后，施工单位应及时将有关资料提 

交监理单位审查，并应在7个工作日内将经监理单位审查的资料 

送建设单位，建设单位应在收到资料后7个工作日内确认，并应作 

为检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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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建性疏浚工程质量检验

4.1 一 般 规 定

4.1.1  基建性疏浚工程应按中部水域、边缘水域和边坡三部分进

行质量检验。

4.1.2 基建性疏浚工程质量检验的测量应符合附录D的规定。

4.1.3  基建性疏浚工程质量检验的依据应包括工程设计图、竣工 

水深图和测量资料等。局部补挖后补绘的竣工水深图的补绘部分 

不应超过图幅中测区总面积的25%。补绘部分超过图幅中测区 

总面积的25%时，应对该图幅中的测区进行重测，并应重新绘图。 

4.1.4 基建性疏浚工程竣工断面图应根据设计断面、计算超深 

值、计算超宽值和竣工水深测量资料绘制，如图4.1.4所示，纵向 

比例宜采用1:100,不应小于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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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4  疏浚工程竣工断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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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单波束测深仪数字化测量的断面抽样比例不得少于 

25%,非数字化测量的断面抽样比例不得少于15%。多波束测深 

系统的断面抽样数量应按相应的测量比例尺的单波束测深仪数字 

化测量的抽样数量确定。

4.1.6 疏浚土的运输或管道输送不得中途抛卸和漏泥。

4.1.7  基建性疏浚工程施工的最大超宽、最大超深不宜超过相应 

挖泥船施工平均超深、超宽控制值的2倍，各类挖泥船施工的平均 

超深和超宽控制值可见附录E。

4.2  泊 位 疏 浚

4.2.1 设计底边线以内水域的开挖范围应满足设计要求。开挖 

断面不应小于设计开挖断面。检验方法应为检查竣工水深图和断 

面图。

4.2.2  码头前沿安全地带以外的泊位水域严禁出现浅点。检验

方法应为检查竣工水深图和断面图，必要时抽查检查。

4.2.3 码头前沿安全地带以内及疏浚施工超挖可能对建筑物安 

全造成影响的区域，其超深、超宽值和边坡坡度应严格控制在确保 

建筑物安全稳定的设计允许范围内，允许出现浅点的数量、范围和 

浅值应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确定。检验方法应为检查竣工水深图 

和断面图，必要时应在施工过程中抽查检查。

4.2.4 泊位的两端和临近港池的边坡坡比不应大于设计边坡坡 

比。检验方法应为检查竣工水深图和断面图，必要时应在施工过 

程中抽查检查。

4.2.5 泊位加深扩建的疏浚工程，应严格按设计要求控制超挖， 

必要时，应对邻近建筑物进行沉降位移观测。检验方法应为检查

竣工水深图、断面图和位移观测资料，必要时应在施工过程中抽查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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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港 池 疏 浚

4.3.1 无备淤深度的港池疏浚工程设计底边线以内水域的开挖



范围应满足设计要求。开挖断面不应小于设计开挖断面，设计底 

边线以内水域严禁出现浅点。检验方法应为检查竣工水深图和断 

面图，必要时应抽查检查。

4.3.2 有备淤深度的港池疏浚工程的质量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4.3.2.1 设计底边线以内的中部水域不得出现浅点。

4.3.2.2  边缘水域的底质为中、硬底质时，不得出现浅点；边缘

水域的底质为软底质时，浅点不得在测图的同一断面或相邻断面 

的相同部位连续出现，浅点数不得超过该水域总测点的3%,浅点 

的浅值不得超过表4.3.2的规定。检验方法应为检查竣工水深图 

和断面图，必要时应抽查检查。

允 许 浅 值 表                 表4.3.2

设计水深h(m) h<10.0 10.0≤h≤14.0 k>14.0

允许浅值(m) 0.1 0.2 0.3

4.3.3 边坡的开挖范围和坡度应满足设计要求。检验方法应为 

检查竣工水深图和断面图，必要时应抽查检查。

4.4  航 道 疏 浚

4.4.1 无备淤深度的航道疏浚工程，设计底边线以内水域的开挖 

范围应满足设计要求。开挖断面不应小于设计开挖断面，设计底 

边线以内水域严禁出现浅点。检验方法应为检查竣工水深图和断 

面图，必要时应抽查检查。

4.4.2     有备淤深度的航道疏浚工程的质量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4.4.2.1 设计底边线以内的中部水域不得出现浅点。

4.4.2.2  边缘水域的底质为中、硬底质时，不得出现浅点；边缘

水域的底质为软底质时，浅点不得在测图的同一断面或相邻断面 

的相同部位连续出现，浅点数不得超过该水域总测点的2%,浅点 

…
…
…
…
…

4.3.2.1
4.3.2.2
4.4.2.1
4.4.2.2


的浅值不得超过表4.3.2的规定。检验方法应为检查竣工水深图 

和断面图，必要时应抽查检查。

4.4.3 边坡的开挖范围和坡度应满足设计要求。检验方法应为 

检查竣工水深图和断面图，必要时应抽查检查。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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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边建设边使用的改扩建航道疏浚工程，航标位置的上下游 

和内外侧允许出现的浅点和浅值，宜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4.5  锚 地 疏 浚

4.5.1 锚地疏浚工程质量检验应符合第4.4节的有关规定，边坡 

可不检验。

4.6 挖岩与炸礁清渣

4.6.1 挖岩与炸礁清渣应满足设计要求，开挖区内不得出现浅 

点，平均超深不得大于1m, 平均超宽不得大于4m, 边坡不得陡于 

设计边坡。检验方法应为检查竣工水深图、断面图、扫海或扫床测 

量，必要时应抽查检查。

4.6.2 炸礁工程的质量检验应符合《航道整治工程质量检验评定 

标准》(JTJ314) 和《水运工程爆破技术规范》(JTJ 286)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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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维护性疏浚工程质量检验

5.1  一 般 规 定

5.1.1 维护性疏浚工程质量检验的范围应为设计底边线以内的 

水域，边坡可不检验。当对边坡质量有特殊要求时，可根据设计要 

求进行检验。

5.1.2 维护性疏浚工程质量检验的依据应包括疏浚前的水深测 

量资料、工程设计资料和竣工水深测量资料等。

5.1.3 维护性疏浚工程质量检验的测量应符合附录D的规定。

5.1.4 维护性疏浚工程竣工断面图应根据设计断面、计算超深 

值、计算超宽值和竣工水深测量资料绘制，如图4.1.4所示。

5.1.5  单波束测深仪数字化测量的断面抽样比例不宜少于 

15%,非数字化测量的断面抽样比例不宜少丁10%。多波束测深 

系统的断面抽样数量宜按相应的测量比例尺的单波束测深仪数字 

化测量的断面抽样数量确定。

5.2 一次性维护疏浚

5.2.1 设计底边线以内水域的开挖范围和水深应满足设计要求。 

开挖断面不应小于设计开挖断面。检验方法应为检查竣工水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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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断面图。

5.2.2 中、硬底质的一次性维护疏浚工程，设计底边线以内水域 

不得出现浅点。检验方法应为检查竣工水深图和断面图，必要时 

应进行抽查。

5.2.3 软底质和有备淤深度的一次性维护疏浚工程，应对中部水 

域和边缘水域分别进行质量检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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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1 中部水域不得出现浅点。检验方法应为检查竣工水 

深图和断面图，必要时应抽查检查。

5.2.3.2 边缘水域的浅点不得在测图的同一断面或相邻断面 

的相同部位连续出现，浅点数不得超过该水域总测点的3%,浅点 

的浅值不得超过表4.3.2的规定。检验方法应为检查竣工水深图 

和断面图，必要时应抽查检查。

5.3  常年维护性疏浚

5.3.1 常年维护性疏浚工程应达到维护标准的水深。检验方法 

应为检查水深和断面资料，必要时应抽查检查。

5.3.2 常年维护性疏浚工程的通航水深保证率或维护标准水深 

保证率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计算方法应符合附录C的规定。

5.2.3.1
5.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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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吹填及围埝工程质量检验

6.1  一 般 规 定

6.1.1  吹填及围埝工程质量检验的依据应包括工程设计文件和 

竣工资料等。

6.1.2  永久性围埝工程应单独进行质量检验；临时性围埝应满足 

稳定和安全等要求。

6.2  吹 填 工 程

6.2.1  吹填工程质量检验的内容应包括吹填土质、吹填区的尺度 

和吹填程序。

6.2.2      吹填土质应满足设计要求。检验方法应为抽样检查与观 

察检查相结合，抽样数量应满足设计要求。

6.2.3  吹填区的尺度应满足设计要求，检验方法应为地形测量并 

符合附录D 的规定。吹填工程的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应符

合表6.2.3的规定。

吹填工程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      表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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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允许偏差

(m)

检验单元和数量 单元测点 检验方法

完工后吹填平均 

高程不允许低于设 

计吹填高程时

+0.2

0

吹
填
平
均
高
程 完工后吹填平 

均高程允许有正 

负误差时
±0.15

图上测点间距 

10~15mm 1

用水准仪配合  

经纬仪、全站仪或 

RT K -D GPS测量 

取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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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6.2.3

序号 项   目
允许偏差

(m)

检验单元和数量 单元测点 检验方法

淤泥 ±0.6

细砂、砂质土 ±0.7

中、粗砂 ±0.9

中、硬质粘土 ±1.0

未经 

机械 

整平

砾石 ±1.1

2

吹
填
离
程
最
大
偏
差

经过机械整平 ±0.3

图上测点间距

10～15mm
1

用水准仪配合   

经纬仪、全站仪或  

RT K - D GPS测量，  

取最大偏差值

6.2.4吹填工程的分层厚度和吹填程序应满足设计要求。检验 

方法应为检查施工过程的测量资料和记录，必要时应观察 

检查。

6.3  围 埝 工 程

6.3.1 抛石围埝的质量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6.3.1.1 抛填前应检查基床和岸坡，超过要求的回淤或塌坡应 

进行清理。检验方法应为检查施工记录、用测深水砣检查、插探检 

查和潜水员取样检查等。

6.3.1.2 抛填程序和速率应满足设计要求。检验方法应为检 

查施工记录并观察检查。

6.3.1.3 石料的规格和质量应满足设计要求。检验方法应为 

检查施工记录并观察检查。

6.3.1.1
6.3.1.2
6.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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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4 倒滤层分段、分层施工的接茬处理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应为检查施工记录并观察检查。

6.3.1.5 围埝断面应满足设计要求。检验方法应为检查检验 

资料、断面图和施工记录，并应观察检查。

6.3.1.6 围埝的允许偏差、检查数量和方法应符合表6.3.1 的

6.3.1.4
6.3.1.5
6.3.1.6


规定。

抛石围埝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      表6.3.1

允许偏差 

(mm)
序号 项 目

水上 水下

检验单元 

和数量 单元测点 检验方法

1 围埝项部宽度 ±150 1 或 2

用经纬仪和钢尺或 

全站仪、RTK-DGPS测 

量

2 围埝顶部高程
+200

0

用水准仪测量

3 围埝坡面轮廓线 ±200 ±300

每个断 

面(每5 ~ 

1 0 m 一 个 

断面)

2m-个  

点且不少 

于三点 水上用水准仪测量

水下用测深水砣测 

量

4 倒滤层分层厚度
+50

0

+100

0

5 混合倒滤层厚度
+100

0

+200

0

每个断  

面(5～10m 

一个断面)

每 2 m 

一个点

用水准仪、测深水砣 

测量和直尺量

6 围捻轴线 ±200

每 1 5 m 

一个点

用经纬仪和钢尺或 

全站仪、RTK-DGPS测 

量

注；表中每个检验项目的测点实测值应有80%及以上在允许偏差范围内，其余虽

然超出允许范围，但不得影响正常使用。

6.3.2  土工织物充填袋围埝的质量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6.3.2.1  充填袋土工织物的品种、规格和技术指标应满足设计 

要求，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水运工程土工合成材料应用技术规 

范》(JTJ/T239) 的有关规定。检验方法应为检查材料证明和进场 

…
…
…
…
…
…
…
…
…
…
…
…
…
…
…
 
 
 
 
 
 
 
 
 
 
 
 
 
 
 
 
 
 
 
 
 
 
 
 
 
 
 
 
 
  
  
  
  
…

6.3.2.1


检验报告，并观察检查。检验数量应为每批且不大于10000m² 
取 一组试样。

6.3.2.2  土工织物的拼接、包缝形式和缝合强度应满足设计要 

求。检验方法应为检查试验报告并观察检查。检验数量可根据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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